
附件 1

县水务局 2021 年市县人大代表建议和
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分工方案

为切实做好 2021 年市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

办理工作，提高办理质量，确保办理实效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任务

2021 年县水务局办理市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

案共 4 件。其中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政协委员提案 2 件，县

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重点督办代表建议意见 2 件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 2021 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

有序开展，经研究，成立中宁县水务局 2021 年人大代表建

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胡 斌

副组长：马尚亮 范学文 雍 华

成 员：伏统渊 潘彦东

按照“分级负责，归口办理”的原则，明确分工，加强

领导，严格按照规范程序认真办理。各分管领导要亲自主持，

对人大代表建议及政协提案的案由进行深入分析，制定切实

可行的办理方案。各承办站所要明确专人具体负责，做到有

部署、有落实。

三、任务分工



按照县人民政府确定的 2021 年市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

协委员提案交办任务，根据局属各站所工作职能，现将具体

分工如下：

（一）市政协委员提案

1.提案号 23 关于加快推进中卫市水权交易工作的建

议

各县（区）相关部门应加快开展农业节水改造工程。将

节余出的农业水权向工业、农业行业之间的水权交易工作，

促进农业节水，保障工业企业发展用水，破解当地水资源供

需矛盾进行尝试和探索。

承办领导：雍 华

承办站所：农村水利服务中心

承办人员：苗 刚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9 月 30 日

2.提案号 135 关于加强黄河泥沙输入监测和治理水土

流失的建议

加强监管手段，遏制人为破坏。综合采取各种措施，应

用“图斑精细化”“天地一体化”等技术，采取法律、行政

等综合手段全面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，深入推进

水土保持国策宣传，着力遏制和减轻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

失。

承办领导：范学文

承办站所：水土保持工作站

承办人员：潘彦东

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9 月 30 日

（二）县人大代表建议

3.建议号 8 关于改造白马乡彰恩村两座扬水泵站及配

套设施的建议

白马乡彰恩村有两座小型扬水泵站，年久失修，提水效

率低，部分渠道破损，道路坑洼不平，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

活。建议改造上述两座泵站，配套渠道建筑物，硬化部分道

路。

承办领导：雍 华

承办站所：水库移民管理中心

承办人员：伏统渊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10 月 31 日

4.建议号 9 关于余丁乡石空村庄段山洪沟安装防护栏的

建议

舟塔乡孔滩村李滩渠以南毛渠 13 条，长 5000 米，已使

用多年，因板体破裂漏水，地基塌陷，致使无法灌溉。建议

对李滩渠以南 13 条毛渠进行砌护，解决群众淌水难问题。

承办领导：雍 华

承办站所：水库移民管理中心

承办人员：伏统渊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10 月 31 日

四、办理要求

一是局属各站所在办理市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

提案时，要严格按照要求及答复办理格式规定认真办理。各



承办站所要按照办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，采取个别走访

或召开座谈会等形式，认真听取代表、委员们的意见，切实

加强实地调查，摸清存在问题的原因，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

措施。

二是从 5 月份起，每月 25 日前，各承办站所将办理结

果报局办公室，由办公室汇总，形成完整书面报告后，报送

县人民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建议和提案需在

10 月底前完成办理工作，复文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审后，

书面答复代表和委员，同时抄送县人大办、县政府督查室、

县政协办。

三是各承办站所要主动征询代表、委员的意见，将答复

函和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一并呈送代表、委员，将征询意见

表收齐后一并交局办公室，由局办公室统一汇总后及时报县

人大办、县政府督查和县政协办备案。

四是局办公室要加强与各承办站所的联系，采取电话催办、

书面督办等方式，加强对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的督办落实，

同时要加强与代表、委员和县人大办、县政府督查室、县政

协办的沟通联系，及时上报办理情况，确保办理工作全面落

实。


